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轮值总裁管理制度 

 

第一条 目的 

为更好匹配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

发展需要，打造和培养一支素质优良、协同高效的管理团队，提升公司高管的战略组织

能力、协同决策能力、综合管理能力，推进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公司决定实行总

裁轮值制度，轮值总裁当值期间负责公司全面生产经营管理，积极推动战略任务落地、

促进外部市场开拓、保障内部高效运营、推进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总裁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总裁设置规则与轮值人选范围 

公司设总裁一名，实行轮值制度。轮值总裁人选范围为公司董事或事业部总经理。 

 

第三条 轮值总裁的职权 

1、轮值总裁在当职期间，作为公司总裁根据《公司章程》、《总裁工作细则》

行使总裁相应职权、履行总裁相应职责，承担《公司法》与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制度规定的义务，对董事会负责，向董事会汇报工作。 

2、轮值总裁当值期间根据《公司章程》、《总裁工作细则》等规定，有权在总

裁权限范围内，审批日常管理事务以及决定商业合同、财务及资金等事项。 

3、对于超过上述总裁权限范围的事项，按公司权限规则进行相应的提交审批。 

4、轮值总裁在当职期间，事业部总经理岗位及原分管或主管的工作保持不变，

仍由其对此负责。 

 

第四条 聘任程序 

轮值总裁人选及轮值顺序由董事长提名，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并

提请董事会聘任。期间具体工作由董事会办公室和提名工作委员会协同开展。 

 



                

 

第五条 轮值期限 

轮值总裁当职期限为一年，结合公司董监高任期规则，每次换届程序结束前即确

定轮值人选和轮值顺序。如轮值期间轮值总裁因故不能继续履行职责或无法完成公司绩

效目标和管理要求的，则该轮值总裁可申请辞去总裁职务或是由公司董事会提前终止该

轮值总裁职务。 

当值总裁因上述原因提前终止当值，由董事会选择其他轮值总裁接替当值，并补

选轮值总裁；在轮值期间中途接任轮值总裁，不计入该轮值总裁的轮值周期。 

第六条 交接程序 

轮值总裁应在董事会完成聘任后，依照董事会指定顺序依次当值，本任与下任当

值总裁应至少提前 15 天进入交接期，并在 30 天内完成工作交接。交接期内，本任当值

总裁应向下任当值总裁详细介绍所负责重大投资和经营活动推进情况，并深度协同、共

同参与相关衔接工作。 

 

第七条 薪酬与工作评价 

轮值总裁属于董事会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工作评价由董事会下设的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织实施，公司薪酬与考核工作委员会与绩效管理部门协同开展。 

 

第八条 相关信息的披露 

1、董事会首次审议批准本制度后对外披露。 

2、董事会审议聘任轮值总裁及轮值顺序后对外披露，且实施过程中发生变更时

进行披露。 

3、董事会审议批准修订本制度时应对外披露。 

 

第九条 附则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有关规定执

行。本制度某些条款如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调整而发生冲突

的，以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制定、修订及解释。 

本制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